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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出台《关于加强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的意见》 

让城市特殊困难群众稳定实现“两不愁三保障” 

11 月 28 日，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，为稳定实现城市特殊困

难群众“两不愁三保障”，即不愁吃、不愁穿，就医、就学、住

房得到基本保障，我市近日出台《关于加强城市特殊困难群众救

助帮扶工作的意见》。 

《意见》从加强最低生活保障、提升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水平、

加强自然灾害救助、强化基本医疗保障、加大教育资助力度、改

善基本居住条件、开展就业创业帮扶、发挥临时救助作用等八个

方面提出相应举措。 

在加强最低生活保障方面，针对城市特殊困难群众包括城市

低保对象和城市特困人员，将根据健康人食品类支出和非食品类

生活必需品支出及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，同步提高城市低

保标准。并加大对低保对象中的重点人员分类救助力度，适时提

高城市低保对象中残疾人员、重病人员、70 岁以上老年人、学龄

前儿童和在校学生等人员的分类重点救助标准。 

在提升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水平方面，根据城市特困人员生活

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，分类制定城市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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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城市低保标准增幅，同步提高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，切

实保障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。加大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保障

力度，逐步提升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比例。 

在加强自然灾害救助方面，健全预警信息发布制度，提高街

道、社区预警响应能力和居民小区预警信息传播和接收能力。按

照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原则，扎实做好受灾城市特殊困难群众的

应急救助、遇难人员家属抚慰、过渡期救助工作。 

在强化基本医疗保障方面，将城市特殊困难群众家庭纳入家

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，为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，提供健康管理服

务。扩大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病种范围，将地中海贫血、慢性髓

系白血病、尘肺病、儿童白血病纳入特殊病种救助范围。严格控

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，力争将城市特殊困难群众在定点医疗机

构住院的医保目录外费用占比控制在 15%以内。全面实施区县域

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先诊疗后付费的结算机制。 

2018—2020 年，城市特殊困难群众在本区县行政区域内区

县级医院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例提高 10%，起付线降低 50%；城

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降低 50%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563


